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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好区机关综合服务站文件
友机站呈〔2023〕24 号 签发人：白天行

友好区机关综合服务站

关于牟善国主席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牟主席：

您提出的 B 类第 1 条《关于尽快开设机关食堂的建议》已收

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为有效解决友好区通勤职工的中午就餐问题，根据区委区政

府主要领导的指示要求，区政府办（机关综合服务站）在实地考

察借鉴周边部分县区机关食堂建设运行经验的基础上，积极筹建

并开设我区职工食堂。

（一）确定筹建方案。依托区机关食堂现有设备设施为基础

筹建职工食堂，投入 4.89 万元，对食堂大厅进行场地改造，并

添置包括桌椅、餐具、厨房设备、作为区职工食堂使用。同时，

为确保食堂电力运营安全，经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指示，投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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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8 万元，安装升级 10 千瓦配电设备一套。

（二）确定服务范围。通过社聘方式聘用服务人员 17 名，

确保职工餐厅日常运转，于工作日（周一至周五的中午）为区属

机关各部门、各单位通勤职工（不含本地居住人员）。

（三）确定用餐标准。区职工食堂工作餐参照市直机关和其

他县区食堂标准，以本地菜肴为主，每餐菜品为四菜两荤二素，

主食为馒头、米饭；配餐过程中，成立了区职工食堂配餐联络群。

每周日区职工食堂将一周菜品发布群内，要求部门、各单位每工

作日 9 点前各把当日各自职工用餐准确人数报送至群内，各用餐

单位指派联络员，采取即买即走方式盒饭供餐，收费标准为每人

每餐收取 3 元，超出成本部分由区政府补贴。

区机关综合服务站已于2023年7月3日正式运行区职工食堂，

截至当前， 例差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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